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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有序恢复经济发展秩

序自然资源保障措施》 

的通知 

吉自然资办发〔2022〕40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县（市、双阳区、九台区、江源区）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厅机关各处室、各直属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认真落实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有序恢复经济发展秩序若干措

施的通知》（吉政办明电〔2022〕9号），进一步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作

用，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将《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有序恢复经济发展秩序自然

资源保障措施》印发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各级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本地应对疫情防控形势下有序恢复经济发展秩序涉及的
自然资源领域问题，及时向所在地党委政府请示汇报，积极主动研究解决，执

行中重大问题、重要情况要及时上报省厅。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底。此前与本通知不一致的，

按本通知执行。上级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  

  2022 年 4 月 22日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有序恢复  

经济发展秩序自然资源保障措施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有序恢复经济发展秩序

若干措施的通知》，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就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

障和服务工作提出如下措施。  

   一、强化用地规划支持。复工复产项目拟用地范围位于经审定的城镇开发

边界集中建设区内的，可不修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直接按相关程序申请

办理用地手续。对选址有特殊要求且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的重点项目，在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要求的前提下，允许以承诺方式将项目位置和规模纳入规划

期至 2035 年的市县国土空间规划，按相关程序申请办理用地手续。  

   二、精准配置用地指标。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对列入省级投资 5000 万

以上项目清单的重点建设项目，可优先预支使用本轮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规

模指标。上述项目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不足的，由省级统筹配置、全面
保障。  

   三、统筹落实占补平衡。进一步加大补充耕地力度，扩大补充耕地指标储

备，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占补平衡。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存在困难的市、县，可申

请省内统筹调剂；疫情防控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补充耕地指标由省级解决。  
   四、优化用地报批管理。对交通、能源、水利等单独选址项目中控制工期

的单体工程以及急需动工建设的其他工程，实行先行用地政策。对用地符合法

定条件的急需开工建设项目采取“容缺受理”、先办后补，允许由项目所在地

市县政府提供用地承诺申请、“一书四案”和勘测定界报告,其他法定要件由所

在地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用地批准之日起 3 个月内完善补齐。  

   五、完善用地保障工作机制。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发改、交

通、能源、水利等部门沟通协调，提前介入，及时研究解决项目用地突出问

题。要建立企业对口服务机制，成立重点项目用地服务专班，建立工作台账和

施工图，充分运用厅局长“直通车”平台，实行“一对一”跟踪指导服务，加

快用地组卷报批，全力保障重点项目落地。  

   六、加强供地政策支持。因疫情影响未能按土地出让（出租）合同缴纳土

地出让金或租金的企业，可申请延期至疫情后 3 个月内缴纳，疫情期间产生的
滞纳金不再收取。企业利用自有存量工业用地，经批准提高容积率和增加地下

空间的，不增收土地价款。支持利用划拨土地上的存量房产，发展国家鼓励的

产业、行业，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可在 5 年内不作变更。  

   七、提高不动产登记效能。加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衔接，加快办理企业融
资、续贷等涉及的不动产抵押登记，实现抵押登记即来即办。允许高标准厂房

按幢、层等独立使用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为基本单元，进行分割登记，提高企

业融资能力。落实好不动产登记收费减免政策。  

   八、积极保障设施农业用地需求。加强对乡（镇）相关管理机构的业务指

导，加快设施农业用地备案审查，切实保障秸秆变肉等工程项目建设。农业生

产所需设施农业用地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签订用地协议后可以先行使用土

地，春耕结束后 1 个月内补办相关备案手续。临时使用的，不需要办理备案手

续，春耕结束后恢复到原地类。  

   九、延长矿业权许可有效期。疫情期间有效期届满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

可证，有效期延长至疫情后 3 个月（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林草等部门划定

的禁止建设区域内的矿业权除外）。疫情结束后，办理探矿权延续、变更、保

留等申请予以批准的，新勘查许可证有效期限自颁发之日起顺延；采矿权延

续、变更等申请予以批准的，新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矿山剩余服务年限，并与



原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截止之日顺接。由市、县颁发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

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十、延期办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资质证书。地质勘查单位因疫情未能在规

定时间内办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危险性评估、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资

质证书延续的，可延期至疫情后 3 个月内申请办理。  

   十一、优化测绘资质单位业务管理。对 2022 年 4 月底到期的测绘资质单

位 JLCORS 账号，使用时限延长到 2022 年 12 月底。对测绘地理信息合同或任务

书中明确起始时间在 2022 年 3 月至 12 月的项目，测绘资质单位项目备案时限

由原来的“人员入场前、业务开展前”调整到“项目主体结束前”。  

   十二、探索推进“首违不罚”。对首次违反自然资源领域法律法规规章，

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行为，可不予行政处
罚。                         

  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有序恢复经济发展秩序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要统

筹用好省厅近期出台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建设项目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
（吉自然资函〔2022〕62 号）、《关于切实做好备春耕生产自然资源服务保障

工作的紧急通知》（吉自然资明电〔2022〕2 号）等政策举措，建立健全工作

机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力以赴做好自然资源保障服务工作。  


